                                                                            本申報書一式三聯，有＊之欄位請免填 
                                                                            本申報書一式三聯，有＊之欄位請免填
                                                                            本申報書一式三聯，有＊之欄位請免填

	※檔案編號
	桃園縣政府地方稅務局

契稅申報書
	

	　年　月　日
	資料編號
	
	※總收文
	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區
	總分局
	流水號
	
	
	
	

	
	
	
	
	字號
	

	(1)房　　屋
稅籍編號
	013111110000
	(2)建號
	成功 段幸福   小段1911建號
	(3)移　　轉
房屋座落
	桃園市成功路2010號

	(4)立契日期或使用執照核發日期（限房屋建造完成前取得所有權案件）
	年
	月
	日
	□ 1. 一般申報案件
□ 2. 房屋建造完成前取得所有權案件
	(5)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099
	12
	31
	
	
	100
	1
	6

	(6)移轉價格
(新台幣)
	       450,000        元                        
	1.(請按照評定標準價格核課契稅。
2.(本件係領買標購公產或法院拍賣案件請按照評定標準價格或申報移轉價格從低核課契稅。

	（7）茲委託    王大明                   君  代辦契稅申報、領取契稅繳款書或免稅證明書、前業主應繳未繳之房屋稅繳款書及領回證件等事項。

	(8)原所有權人
	姓名或名稱
	蓋章
	國民身分證或事業
機關團體統一編號
	身分代號
	公私
有別
	戶    籍    地    址
	權利範圍
持分比率

	
	
丁小二
	
	H100000000
	
	
	桃園市成功路2010號
	全

	
	
	
	電話: (03)3312345
	
	
	
	

	
	
	
	
	
	
	
	

	
	
	
	電話:
	
	
	
	

	(9)新所有權人

(9)
	李大同
	
	H110000000
	
	
	桃園市成功路201號
	全

	
	
	
	電話: (03)3312355
	
	
	
	

	
	
	
	
	
	
	
	

	
	
	
	電話:
	
	
	
	

	(10)契稅

代理人
	王大明
	
	H120000000
	
	
	桃園市成功路210號
	領回證件蓋章

	
	
	
	電話: (03)3312365
	
	
	
	

	(11)在國內房屋
稅納稅代理人
	
	
	
	
	
	
	

	
	
	
	電話:
	
	
	
	

	(12)契約種類
	(1. 買賣   □2. 典權     □3. 
	交換
	□4.0贈與

□4.1夫妻贈與
	□5.分割 □6.占有
	□7.
	建築中變更起造人名義或

以承受人為起造人取得使

用執照者
	□8.1標購
□8.2拍賣     □9.
□8.3領買
	二親等間買賣

	(13)移轉情形
	層次
	一 層
	二層
	三 層
	層
	
	
	
	
	公設建號
	1200
	
	
	
	(未辦保存登記部分一併移轉

	
	構造
	加強專造
	同左
	同左
	
	
	
	
	
	面積（M2）
	486
	
	
	
	

	
	面積（M2）
	60
	60
	60
	
	
	
	
	
	持分比例
	6/100
	
	
	
	

	(14)申請減免
項目
	□ 1.全免

□ 2.減徵
	合於契稅條例第(     　　)條規定。

合於(　                                  　)條例第(　     　)條(　   　)款規定。
	*□准

□不准
	※房屋稅承辦人員蓋章

	(15)檢　　附
	(契約書正本(查驗後退還)、影本（貼印花部分）1份  (所有權狀影本共(　2　)份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份
□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明書影本1份          □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影本(  　)份     
□該移轉房屋已納房屋稅繳款書影本1份    □其他文件(　　) 份。
	

	(16)移轉後房屋稅繳款書寄送地址：(同房屋座落　□同戶籍地址　□請寄：

	(17)※怠報日數
	
	(18)備註：
	

	※房屋稅查欠情形：申報人請免填 
□一般案件：截至   年  月 □欠繳   年期房屋稅□無欠繳房屋稅      ；   年  月至   年  月 □即予開徵房屋稅 □未即予開徵。       

□法院拍賣案件                                                              查欠人員核章：

	茲依照契稅條例14條、15條、16條規定填具契稅申報書，請依法核定應納契稅，並依照房屋稅條例第7條之規定申請變更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名義。另因房屋已申報移轉，依同條例第22條及本縣房屋稅徵收細則第13條規定，請即予開徵上開房屋本人（原所有權人）持有期間應負擔之房屋稅。

　此　　致

　    桃園縣     桃園市      鄉鎮市公所

　申報人(買方)  李大同           原所有權人(賣方) 丁小二


契稅申報書附聯（不動產移轉後使用情形申報表）-----請確實填報, 以維護您的權益
一、房屋部分：本申報書所列房屋移轉後使用情形如下：
( 住家用       □營業用       □非住家非營業      □營業用減半
二、土地部分：先行提出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2%0課徵地價稅
本申報書所列房屋基地  桃園市 鄉鎮 成功 段 幸福 小段 1911 地號土地，取得後係供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自住，且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茲先行提出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俟辦妥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於本年9月22日前辦竣戶籍登記後，再補送有關文件，請准自本年度起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申報人    李大同                      蓋章                   第一聯 存查聯 查欠後併檔歸檔
	※檔案編號
	桃園縣政府地方稅務局

契稅申報書
	

	
	資料編號
	
	※總收文
	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區
	總分局
	流水號
	
	
	
	

	
	
	
	
	字號
	

	(1)房　　屋
稅籍編號
	013111110000
	(2)建號
	成功 段幸福   小段1911建號
	(3)移　　轉
房屋座落
	桃園市成功路2010號

	(4)立契日期或使用執照核發日期（限房屋建造完成前取得所有權案件）
	年
	月
	日
	□ 1. 一般申報案件
□ 2. 房屋建造完成前取得所有權案件
	(5)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099
	12
	31
	
	
	100
	1
	6

	(6)移轉價格
(新台幣)
	       450,000        元                        
	1.(請按照評定標準價格核課契稅。
2.(本件係領買標購公產或法院拍賣案件請按照評定標準價格或申報移轉價格從低核課契稅。

	（7）茲委託    王大明                   君  代辦契稅申報、領取契稅繳款書或免稅證明書、前業主應繳未繳之房屋稅繳款書及領回證件等事項。

	(8)原所有權人
	姓名或名稱
	蓋章
	國民身分證或事業
機關團體統一編號
	身分代號
	公私

有別
	戶    籍    地    址
	權利範圍

持分比率

	
	
丁小二
	
	H100000000
	
	
	桃園市成功路2010號
	全

	
	
	
	電話: (03)3312345
	
	
	
	

	
	
	
	
	
	
	
	

	
	
	
	電話:
	
	
	
	

	(9)新所有權人

(9)
	李大同
	
	H110000000
	
	
	桃園市成功路201號
	全

	
	
	
	電話: (03)3312355
	
	
	
	

	
	
	
	
	
	
	
	

	
	
	
	電話:
	
	
	
	

	(10)契稅

代理人
	王大明
	
	H120000000
	
	
	桃園市成功路210號
	領回證件蓋章

	
	
	
	電話: (03)3312365
	
	
	
	

	(11)在國內房屋
稅納稅代理人
	
	
	
	
	
	
	

	
	
	
	電話:
	
	
	
	

	(12)契約種類
	(1. 買賣   □2. 典權     □3. 
	交換
	□4.0贈與

□4.1夫妻贈與
	□5.分割 □6.占有
	□7.
	建築中變更起造人名義或

以承受人為起造人取得使

用執照者
	□8.1標購

□8.2拍賣     □9.

□8.3領買
	二親等間買賣

	(13)移轉情形
	層次
	一 層
	二層
	三 層
	層
	
	
	
	
	公設建號
	1200
	
	
	
	(未辦保存登記部分一併移轉

	
	構造
	加強專造
	同左
	同左
	
	
	
	
	
	面積（M2）
	486
	
	
	
	

	
	面積（M2）
	60
	60
	60
	
	
	
	
	
	持分比例
	6/100
	
	
	
	

	(14)申請減免
項目
	□ 1.全免

□ 2.減徵
	合於契稅條例第(     　　)條規定。

合於(　                                  　)條例第(　     　)條(　   　)款規定。
	*□准

□不准
	※房屋稅承辦人員蓋章

	(15)檢　　附
	(契約書正本(查驗後退還)、影本（貼印花部分）1份  (所有權狀影本共(　2　)份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份

□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明書影本1份          □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影本(  　)份     

□該移轉房屋已納房屋稅繳款書影本1份    □其他文件(　　) 份。
	

	(16)移轉後房屋稅繳款書寄送地址：(同房屋座落　□同戶籍地址　□請寄：

	(17)※怠報日數
	
	(18)備註：
	

	※房屋稅查欠情形：申報人請免填
□一般案件：截至   年  月 □欠繳   年期房屋稅□無欠繳房屋稅      ；   年  月至   年  月 □即予開徵房屋稅 □未即予開徵。       

□法院拍賣案件                                                              查欠人員核章：

	茲依照契稅條例14條、15條、16條規定填具契稅申報書，請依法核定應納契稅，並依照房屋稅條例第7條之規定申請變更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名義。另因房屋已申報移轉，依同條例第22條及本縣房屋稅徵收細則第13條規定，請即予開徵上開房屋本人（原所有權人）持有期間應負擔之房屋稅。

　此　　致

　    桃園縣     桃園市      鄉鎮市公所

　申報人(買方)  李大同           原所有權人(賣方) 丁小二


契稅申報書附聯（不動產移轉後使用情形申報表）-----請確實填報, 以維護您的權益
一、房屋部分：本申報書所列房屋移轉後使用情形如下：
( 住家用       □營業用       □非住家非營業      □營業用減半
二、土地部分：先行提出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2%0課徵地價稅
本申報書所列房屋基地  桃園市 鄉鎮 成功 段 幸福 小段 1911 地號土地，取得後係供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自住，且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茲先行提出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俟辦妥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於本年9月22日前辦竣戶籍登記後，再補送有關文件，請准自本年度起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申報人    李大同                      蓋章                       第二聯 由稽徵機關存參

	※檔案編號
	桃園縣政府地方稅務局

契稅申報書
	

	　年　月　日
	資料編號
	
	※總收文
	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區
	總分局
	流水號
	
	
	
	

	
	
	
	
	字號
	

	(1)房　　屋
稅籍編號
	013111110000
	(2)建號
	成功 段幸福   小段1911建號
	(3)移　　轉
房屋座落
	桃園市成功路2010號

	(4)立契日期或使用執照核發日期（限房屋建造完成前取得所有權案件）
	年
	月
	日
	□ 1. 一般申報案件
□ 2. 房屋建造完成前取得所有權案件
	(5)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099
	6
	6
	
	
	099
	6
	6

	(6)移轉價格
(新台幣)
	       450,000        元                        
	1.(請按照評定標準價格核課契稅。
2.(本件係領買標購公產或法院拍賣案件請按照評定標準價格或申報移轉價格從低核課契稅。

	（7）茲委託    王大明                   君  代辦契稅申報、領取契稅繳款書或免稅證明書、前業主應繳未繳之房屋稅繳款書及領回證件等事項。

	(8)原所有權人
	姓名或名稱
	蓋章
	國民身分證或事業
機關團體統一編號
	身分代號
	公私

有別
	戶    籍    地    址
	權利範圍

持分比率

	
	
丁小二
	
	H100000000
	
	
	桃園市成功路2010號
	全

	
	
	
	電話: (03)3312345
	
	
	
	

	
	
	
	
	
	
	
	

	
	
	
	電話:
	
	
	
	

	(9)新所有權人

(9)
	李大同
	
	H110000000
	
	
	桃園市成功路201號
	全

	
	
	
	電話: (03)3312355
	
	
	
	

	
	
	
	
	
	
	
	

	
	
	
	電話:
	
	
	
	

	(10)契稅

代理人
	王大明
	
	H120000000
	
	
	桃園市成功路210號
	領回證件蓋章

	
	
	
	電話: (03)3312365
	
	
	
	

	(11)在國內房屋
稅納稅代理人
	
	
	
	
	
	
	

	
	
	
	電話:
	
	
	
	

	(12)契約種類
	(1. 買賣   □2. 典權     □3. 
	交換
	□4.0贈與

□4.1夫妻贈與
	□5.分割 □6.占有
	□7.
	建築中變更起造人名義或

以承受人為起造人取得使

用執照者
	□8.1標購

□8.2拍賣     □9.

□8.3領買
	二親等間買賣

	(13)移轉情形
	層次
	一 層
	二層
	三 層
	層
	
	
	
	
	公設建號
	1200
	
	
	
	(未辦保存登記部分一併移轉

	
	構造
	加強專造
	同左
	同左
	
	
	
	
	
	面積（M2）
	486
	
	
	
	

	
	面積（M2）
	60
	60
	60
	
	
	
	
	
	持分比例
	6/100
	
	
	
	

	(14)申請減免
項目
	□ 1.全免

□ 2.減徵
	合於契稅條例第(     　　)條規定。

合於(　                                  　)條例第(　     　)條(　   　)款規定。
	*□准

□不准
	※房屋稅承辦人員蓋章

	(15)檢　　附
	(契約書正本(查驗後退還)、影本（貼印花部分）1份  (所有權狀影本共(　2　)份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份

□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明書影本1份          □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影本(  　)份     

□該移轉房屋已納房屋稅繳款書影本1份    □其他文件(　　) 份。
	

	(16)移轉後房屋稅繳款書寄送地址：(同房屋座落　□同戶籍地址　□請寄：

	(17)※怠報日數
	
	(18)備註：
	

	※房屋稅查欠情形：申報人請免填
□一般案件：截至   年  月 □欠繳   年期房屋稅□無欠繳房屋稅      ；   年  月至   年  月 □即予開徵房屋稅 □未即予開徵。       

□法院拍賣案件                                                              查欠人員核章：

	茲依照契稅條例14條、15條、16條規定填具契稅申報書，請依法核定應納契稅，並依照房屋稅條例第7條之規定申請變更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名義。另因房屋已申報移轉，依同條例第22條及本縣房屋稅徵收細則第13條規定，請即予開徵上開房屋本人（原所有權人）持有期間應負擔之房屋稅。

　此　　致

　    桃園縣     桃園市      鄉鎮市公所

　申報人(買方)  李大同           原所有權人(賣方) 丁小二


契稅申報書附聯（不動產移轉後使用情形申報表）-----請確實填報, 以維護您的權益
一、房屋部分：本申報書所列房屋移轉後使用情形如下：
( 住家用       □營業用       □非住家非營業      □營業用減半
二、土地部分：先行提出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2%0課徵地價稅
本申報書所列房屋基地  桃園市 鄉鎮 成功 段 幸福 小段 1911 地號土地，取得後係供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自住，且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茲先行提出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俟辦妥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於本年9月22日前辦竣戶籍登記後，再補送有關文件，請准自本年度起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申報人    李大同                   蓋章                    第三聯 由稽徵機關存參
丁小二印





查詢案件進度請撥：(０３) ３３９２６０５  不動產移轉以網路申報土地增值稅、契稅及相關之印花稅，快速、方便又省錢，還有機會得大獎 ，請多加利用。





李大


同印





李大


同印





丁小


二印





王大


明印





元，尚未繳納。





丁小二印





查詢案件進度請撥：(０３) ３３９２６０５不動產移轉以網路申報土地增值稅、契稅及相關之印花稅，快速、方便又省錢，還有機會得大獎 ，請多加利用。





查詢案件進度請撥：(０３) ３３９２６０５  不動產移轉以網路申報土地增值稅、契稅及相關之印花稅，快速、方便又省錢，還有機會得大獎 ，請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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